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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长寿区商标品牌发展奖励

办法》的通知
长寿府办发〔2021〕76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长寿区商标品牌发展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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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商标品牌发展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商标品牌战略实施，优化社会经济发

展环境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根据《重庆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建设商标品牌强

市的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8〕11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

标权利人和标准、质量管理类获奖企业，申请商标品牌奖励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商标品牌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（以

下所称奖励均指商标品牌物质奖励）。

获得中国驰名商标、地理标志商标、海外商标注册的权利人，

可申请商标品牌物质奖励。

获得中国质量奖、中国质量奖提名奖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、

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、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企业，

可申请商标品牌物质奖励。

牵头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

的单位，牵头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修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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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起草单位，可申请商标品牌物质奖励。

第四条 商标品牌奖励遵循专款专用、一次性奖励的原则。

同一商标权利人在同一种类或相似商品或服务获得驰名商

标认定或地理标志注册的，不得重复奖励；同一商标在同一年度

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地理标志注册的，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。

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获同一类别多层级标准、质量管理奖励

的，按最高标准奖励一次，不得重复奖励。

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商标权利人和标准、质量管理类

获奖企业，按下列标准进行奖励：

（一）商标类奖励标准

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权利人，由区政府奖励人民币 50

万元；获得国家地理标志注册的商标权利人，由区政府奖励人民

币 50 万元。

获得海外商标注册的权利人，由区政府奖励人民币 2 万元。

（二）标准、质量管理类奖励标准

获得中国质量奖、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，分别由区

政府奖励人民币 50 万元；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、重庆市市长

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企业，分别由区政府奖励人民币 30 万元。

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企业按获奖等次，由区政府分别

奖励人民币为：一等奖 50 万元、二等奖 30 万元、三等奖 2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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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对牵头制定并获批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

准的企业，由区政府对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分别奖励人民币 50 万

元、40 万元、35万元、30 万元；对参与制定并获批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企业，由区政府对参与制定单

位分别奖励人民币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5 万元、10 万元。对牵

头修订并获批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企业，

由区政府对标准第一起草单位分别奖励人民币 30万元、15万元、

8 万元、3 万元。

第六条 区政府每年对上一年度获得驰名商标认定、海外商

标、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的权利人和获得标准、质量管理类奖项评

定的企业进行一次奖励。

第七条 区市场监管局每年 1 月集中受理审核上一年度的

商标、品牌奖励申报资料；各申报人应当在上述时间内进行申报，

超过申报时间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一）中国驰名商标、地理标志商标、海外注册商标权利人

应当在上述时间内向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

料：

1.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；

2.申请驰名商标奖励的，需提交驰名商标认定文件或证书原

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5 -

件；申请地理标志商标奖励的，需提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证原件；

申请海外注册商标奖励的，需提交商标注册地所在国或地区的商

标注册证原件；

3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（二）获中国质量奖、中国质量奖提名奖、重庆市市长质量

管理奖、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

企业应当在上述时间内向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1.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；

2.中国质量奖、中国质量奖提名奖、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、

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、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获奖文

件。

3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（三）牵头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

方标准及修订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企业

应当在上述时间内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下

列材料：

1.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；

2.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已发布的标准

文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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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第八条 区财政局负责奖励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
区市场监管局对获得驰名商标认定和地理标志商标、海外商

标注册的权利人及标准、质量管理奖励提交的相关奖励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，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予以奖励意见并报区

政府审批同意后，区财政局兑现商标品牌奖励资金。

第九条 商标权利人和标准、质量管理类获奖企业应当对申

请奖励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对弄虚作假骗取奖

励资金的，区财政局追缴相关资金，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获得奖励的商标权利人和标准、质量管理类企业应

当加强对商标品牌的管理和自我保护，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，自

觉维护商标品牌信誉，诚信开展经营活动。

商标权利人和标准、质量管理类获奖企业应当将获得的奖励

资金用于实施商标品牌发展战略，包括建立健全商标品牌管理机

构、培训专业人才、商标品牌宣传及维权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

级。

第十一条 相关工作人员在申办事项中，弄虚作假、拖延推

诿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索取或者收受贿赂、敲诈

勒索的，由纪检监察机关或有关行政机关追究纪律或行政责任；

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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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2019 年 11 月 29 日

印发的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重庆市长寿区

商标品牌发展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长寿府发〔2019〕118号）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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